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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投标承诺书
我单位（研学机构）在参加莆田第四中学2023级高二年级5月份研学旅行体验的投标活动中，郑重承诺如下：
    1.我单位在此声明，本次招投标活动中申报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如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与事实不符而导致投标无效的，甚至造成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的，一切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2.我单位在本次投标活动中绝无出现资质挂靠、串标、围标等违规违纪情形。一经查实，立即取消我单位投标资格，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我单位一旦在本次“初选方案”（4月19日投标）中标，将严格遵照招标方意见，就研学方案具体细则通过实地考察、详实沟通后进行修改完善并组织实施。研学投标报价含一切活动费用。最终费用依据活动结束后的满意率测评情况进行结算。
4.我单位承诺同意招标方以下要求：
①“初选方案”中标后，招标方代表及招标方2023级高二年级家委会代表、学生代表将对初选发案进行详实考察后并作适当修改完善，中标方要满足招标方要求，根据最后协商方案再签订合同。合同一旦签订，活动期间的一切安全问题均由我单位负责，特别是疫情防控、交通安全等方面。若协商不成，招标方有权立即取消我方中标资格，同时招标方有权按投标中标票数顺延顺序找下一家洽谈或再次组织招标。
②享受费用减免政策及对象：根据上级有关文件及招标方实际情况，年级贫困学生（比例在3%-5%之间）、段长及班主任、招标方安排8-10个家委会代表及教师、年段行政、保卫科等职能部门代表人员。
③活动结束后，招标方牵头组织参与活动的家委会成员（约10人）、班主任（约10人）、学生干部代表（约10人）、招标方代表（约5人）等人员对活动进行满意率测评，活动费用根据满意率测评情况进行结算。具体原则如下：
满意率≥90%，全额付款；
满意率在85%—89%，按中标金额的95%付款；
满意率在80%—84%，按中标金额的90%付款；
满意率在≤79%，按中标金额的85%付款，同时取消该机构三年内在招标方组织的任何投标资格。
④其他：


   我单位严格遵守并履行以上承诺。
                            投标机构名称:(盖公章）

                            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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